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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戴銓成
電話：03-8462860#317
電子信箱：te001096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設字第115000272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550000A_115000272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「遭遇隨機攻擊的應變」親師生宣導事宜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鑑於近期社會治安事件偶有隨機攻擊情形，為提升學生危

機 意識及基本應變能力，並強化校園安全防護作為，實有

加強 相關宣導之必要。

二、本案由本府統一提供「遭遇隨機攻擊的應變」宣導單張電

子檔，請各校自行列印後發放予學生，並請學生張貼於聯

絡簿或其他常用簿本，以提升日常提醒與自我保護意識。

三、為擴大宣導成效並確保執行落實，併請貴校配合辦理如 

下：

(一)於114學年度上學期結束前，擇校內朝會、週會或其他

重 大集會場合實施宣導。

(二)同步將相關宣導內容公告於學校網站，以利親師生周

知。

(三)宣導完成後，透過公務填報系統（編號7963）填報宣導

日期、地點、宣導品發放方式及宣導實施照片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50000038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1/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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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檢附「遭遇隨機攻擊的應變」宣導單張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

20


